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申请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省级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的申请和办理。

二、申请事项

事项：设立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的申请。
分项：设立、延续、变更、注销、补证。
三、法规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第51号）、《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9号）、《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下放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通知》（办市发[2010]23号）、《文化部关于落实“先照后证”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15]627号）。

四、实施机关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
五、审批条件
1.确定的单位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2.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3.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人员、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管理技术措施；

4.确定的域名；

5.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六、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一）提交申请

申请人需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提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之后经受理窗口提交纸质材料。材料需符合以下要求：

1.申报资料按本办事指南材料清单规定的顺序排列；

2.申请材料的复印件应清晰，并加盖公司章；

3.所有材料为A4大小，有特殊规定除外；
4.提交资料时应带原件核对；

5.由委托代理提交的，应出具申请行政许可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材料清单

1.设立

1.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和章程；

3.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4.业务发展说明；

5.网站域名登记证明；

6.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变更名称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工商部门出具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变更法定代表人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变更经营范围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拟增加经营项目的业务发展说明；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变更公司地址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变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新增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及章程等；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变更公司网站域名或名称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网站域名登记证明文件及网站域名备案证明；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上述变更项目可以一次多项申请变更，相同资料按要求提交一份。
8.延续

互联网文化单位《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延续换证申请表；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9.注销

依申请注销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注销申请书；

原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10.补证

补证申请书；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八、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实施机关官方网站上公开审批结果；没有自有网站的，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公开审批结果。申请人可以按照网上公开的领证期限、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并携带有效证明来领取批准文书及许可证。

九、审批时限
受理期限：5日内受理。申报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5日内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5日内一次性告知相对人；超过5日未予答复的，视为受理。 

办理期限：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

十、批准文书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3年。文化行政部门应于许可证有效期到期前30日，提前通过短信、电子邮箱、网站提醒经营单位更换许可证；到期未更换的，依职权注销并向社会公告。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

2.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3.合法权益因文化主管部门违法实施行政审批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如实向文化主管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依法接受、配合现场勘察和监督检查的义务。

十三、联系方式
（一）办理地点

1.部门名称：

2.部门地址：

（二）办理时间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公布。

1.咨询途径

（1）窗口咨询：（地址）
（2）电话咨询：（电话）
（3）网上咨询：（网址）
（4）信函咨询：（通信地址）
2.投诉监督

电话：

邮箱：
十四、相关问题解答
1.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主要指什么？

答：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应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2、新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的网站需注意哪些事项？

答：①首页显著位置应体现申请单位的名称（要求是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的单位全称或简称）；②网站的内容应与其申请的网络文化经营项目相关；③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部的相关规定。

3.如何界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产品测试中的经营行为？

答：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在产品测试中，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界定为上网运营：①开放网络游戏用户注册的；②向网络游戏用户收费的；③以商业合作、广告销售等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

4.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主体是否可以含有外资成份？

 答：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第22号令）、《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系列补充协议的有关规定，申请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不得含有外资成份；允许香港及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或占主导权益的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

5.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主体法人股东为上市公司，其材料信息如何处理？

答：申请主体需提供该上市公司（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章程及其修正案；并出具公司所有股权不含有外资成份的承诺说明。

6.申请企业的业务发展说明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申请材料中的业务发展说明应包括企业基本状况及产品介绍，并按照拟申请的经营项目进行逐项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A.公司情况简介；B.围绕此业务企业已开展和拟开展的工作介绍；C.盈利模式分析；D.公司发展战略及开展网络文化工作的主要策略及具体措施，从内容、技术、管理等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E.申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企业，应当包括网络游戏虚拟货币表现形式、发行范围、单位购买价格、终止服务时的退还方式、用户购买方式、用户权益保障措施、技术安全保障措施等内容；F.申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应当包括服务（平台）模式、用户购买方式、用户权益保障措施、用户账号与实名银行账户绑定情况、技术安全保障措施等内容。G对从事棋牌类网络游戏经营的单位，应在业务发展报告中详细描述每项棋牌游戏的规则，要设置用户每局、每日游戏积分输赢数量,以比赛形式经营的，应申请利用互联网从事比赛的项目，并在业务发展报告中详细说明比赛模式及规则。

附录1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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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号：
	
	邮编：
	

	注册地址：
	

	单位电话 ：
	
	单位传真：
	

	网 站 名 称  、域 名（本栏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I P地址（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中  文
	英   文
	

	
	
	

	
	
	

	
	
	

	注册资金：
	              （万元）
	单位人数：
	

	固定资产：
	              （万元）
	服务器：
	               （个、组）

	股权结构（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股东（法人名称、自然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法人工商执照号、自然人身份证号

	
	
	

	
	
	

	
	
	

	
	
	

	
	
	

	申 请 项 目
	申请联系人

	1．音乐娱乐产品            
	姓名：
	

	2．游戏

产品


	游戏产品运营
	办公电话：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手机号码：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
	传真：
	

	3．艺术品
	E_mail:
	

	4．演出剧（节）目、表演
	
	

	5．动漫产品
	受理单位意见（章）：

许可证省（市）内编号：

文化厅局传真号码：

（本栏由受理地文化厅局填写）

	6．网吧内网络文化产品经营
	

	7．展览、比赛活动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许可证全国统一编号：

（本栏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填写）


附录3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网文证号
	

	变更内容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经营项目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网站域名

	变更内容（仅需填写申请变更的栏目）

	原单位名称
	
	现单位名称
	

	原地址
	
	现地址
	

	原法定代表人 
	
	现法定代表人
	

	电话、手机
	
	电话、手机
	

	原域名
	
	新域名
	

	原 经 营 项 目
	变 更 后 经 营 项 目

	1．音乐娱乐产品
	1．音乐娱乐产品 

	2．游戏  产品
	游戏产品运营
	  2．

游 戏

产品
	游戏产品运营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
	
	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

	3．美术品、艺术品
	3．艺术品

	4．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
	4．演出（剧）节目、表演

	5．动漫（画）产品
	5．动漫产品

	6．网吧内网络文化产品经营
	6．网吧内网络文化产品经营

	7．展览、比赛活动
	7．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

	原注册资本（万元）
	
	现注册资本（万元）
	

	原股东情况（本栏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现股东情况（本栏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名称
	身份证号码

（工商执照号）
	投资额

（万元）
	名称
	身份证号码

（工商执照号）
	投资额

（万元）

	
	
	
	
	
	

	
	
	
	
	
	

	
	
	
	
	
	

	申请联系人：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传真：
	
	

	E_mail:
	
	


附录4

互联网文化单位《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延续换证申请表

	单位名称
	
	网文证号
	

	营业执照号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许可业务经营范围：



	注册资金（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服务器（个、组）
	
	单位人数（人）
	

	网站域名（本栏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股权结构（本栏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中文
	英文
	名称
	身份证号码

（工商执照号）
	投资额

（万元）

	
	
	
	
	

	
	
	
	
	

	
	
	
	
	

	
	
	
	
	

	
	
	
	
	

	申请联系人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受理单位意见（章）：

许可证省（市）内编号：

文化厅局传真号码：

年　月　日

（本栏由受理地文化厅局填写）

	许可证全国统一编号：

                                                             （本栏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填写）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受理人员核对材料并作出处理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省级文化部门20日内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同意的决定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同意的，颁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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